
臺中市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暨醫療費用補助作業流程圖 
 

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不符合規定 
 

 

同意 

否 

符合規定 

不同意 

完成評估報告及申請表 

需評估項目 

不需評估項目 
 

障礙者依所需輔具項目認定是否需輔具評估 

(參照申請表備註說明) 

進行輔具評估作業 

（依補助基準表或本府增訂表所定評估規定至政

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或鑑定醫院） 

社會局/衛生局書面

審查 

收訖申請資料 10日內，將核定結果函發申

請人。(醫療費用暨醫療輔具補助申請案 

應於 7日內完成審核) 

戶籍所在地區公所 
 

發不予補

助核定函 

申請人於審定通知送達後 6個月內購置

輔具及請款。(申請助聽器 C款-數位式

者，應於驗配後 3個月內經聽力師出具

驗證合格報告) 

申請人應檢附憑證、保固書影本及相關文

件(詳如臺中市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暨:

醫療費用補助請款申請書所列應附文件)

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請款。戶籍所在地區

公所於申請文件備齊後 1個月內撥款。 

是否

申復 

申請人是否接受 

核定結果 

 

結案 

填具申請表 

(註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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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發申復

結果公文 

民眾逕寄 
 

註 1申請表領取方式： 

 

1.可至社會局及衛生局

網路下載。 

2.至各區公所領取。 

是 


